
2 法治观察 2025年 7月 10日
责任编辑：张奕辰

fzwc_lg@legaldaily.com.cn
版式制作：李海英

试驾酿事故，谁担责？
2024年 2月，小王前往某

汽车 4S店试驾车辆。小王坐
进车内后，刚刚触摸了方向盘
上个别按键，车辆就突然启动
前冲，与面前停放的另一辆展
车发生碰撞，导致两车受损的
事故。经鉴定，事故造成维修
费用合计 20294元。4S店主张
小王赔偿全部损失，并承担两
车贬值损失 10000元。小王则
认为，4S店未尽到安全管理义
务，应当自行承担损失。双方
协商未果，4S店遂诉至法院，

要求小王赔偿车辆维修费用
及贬值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
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原告作为专业的
汽车销售机构，应当全面了解
行业基本安全规范，承担相应

的安全注意义务。本案中，原
告存在双重管理疏漏：既未按
照规定将试驾车辆调至展车
模式，又未将钥匙带离车辆，
致使消费者误操作风险显著
增加，明显违反行业安全管理
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小
王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未获明
确提示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
试驾操作，其行为未超出必要
限度，不存在过错。原告未能
举证证明被告在本起事故中
存在故意或过失，故其索赔请

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遂根
据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赔偿诉
讼请求。原告未提起上诉，该
案判决已生效。

●温馨提示

消费者在试车前须确认
操作权限

展车模式主要指在汽车
展览时，通过软件禁用汽车的
动力装置，确保车辆处于静态
展示、无法行驶的稳定状态。据

专业人士介绍，启用展车模式
的车辆，只要将钥匙同时带离
车辆，一般不会触发误操作。

对于消费者而言，建议在
试车前主动向汽车销售人员询
问车辆状态，确认操作权限。如
果经销商没有调成展车模式，
消费者正常操作体验造成的损
失，应当由经销商承担，如果消
费者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田田
《重庆法治报》7月 4日

列车停运 3小时，乘客砸窗通风属于紧急避险吗
7月 2日 20时，金温地方铁

路公司一列货物列车在沪昆线东
孝站停车不及致一客车机车脱
线。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
K1373次列车上由于列车停车约
3小时、车内人员多导致空气不
流通，有乘客拿安全锤砸碎车窗。

客运段：开启车门存安全风险
7月 5日，记者注意到，广铁

长沙客运段发布关于 K1373 次
客车滞留东孝站的情况说明：

7 月 2 日 20 时 28 分许，金
温地方铁路公司一货物列车在金
华市境内沪昆线东孝站停车不及，
侵入下行正线，致广铁长沙客运段
值乘的 K1373次客车机车脱线。
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
23时 27分恢复运行。

事发地东孝站为四等小站，
不办理客运、货运业务，仅办理列
车接发技术作业，无旅客候车室
和乘降站台，事发时车站仅有 3
名行车工作人员当班。

事发后，广铁长沙客运段在
车上的添乘干部立即召集列车所
有工作人员启动紧急处置，加强
全车巡查。21时许，列车工作人
员将各车厢乘务间、厕所、洗脸
间、车厢内 80余个能够开窗通气
的气窗全部打开，进行通风降温，
将班组自带的 40余瓶矿泉水发
给旅客。21时 20分，车内温度为
31度左右，3号车厢一名 50多岁

女性旅客反映头晕，列车工作人
员将其安排在 4号乘务间休息。

与此同时，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公司金华车务段紧急协调送
来 900余罐八宝粥、1300余瓶矿
泉水，安排工作人员上车接力式
传送给旅客，联系 10辆 120救护
车在东孝站做好了应急准备。客
车到达金华站后，又补充 500余
瓶矿泉水。

其间，列车工作人员对车内
闷热和旅客耐受情况跟踪研判，
认为客车滞留线路两侧无站台、
车门离地面高度超 1.5米、事发
时为夜晚、车外无照明、开启车门
可能存在旅客下车摔伤人身安全
风险，车内虽闷热但没有达到马
上开启车门和破窗应急预案的紧

急程度。
22时 04分许，3号车厢一名

男性旅客擅自取下消防安全锤
试图砸车窗，列车工作人员上前
劝阻未果，导致一块车窗玻璃被
砸破。为防止旅客跳窗发生意
外，一名列车工作人员立即上前
张开双臂、拦在窗前，乘警及其
他列车工作人员共同做好现场
隔离防护。23时 11分许，列车空
调恢复运行。列车停靠金华站
后，铁路公安对砸窗男子进行批
评教育，车辆工作人员对破损车
窗进行了修复。

乘客称没有赔偿只免费退票
一名亲历乘客告诉记者，在

等待的中后期，有乘务员给乘客送

来了冰水、八宝粥和擦汗的纸。处
置完毕后，列车继续运行，不过该
乘客称，最后终点站改成了长沙，
他们没有收到其他处置方案，只
是退票可以免手续费，其最后自
行购票返回目的地常德。

7月 3日上午，上海铁路客
服中心热线向记者介绍，对受本
次事故影响的旅客，暂时未有
赔偿方案。

关于 K1373次列车“砸窗”
事件的讨论，并没有因广铁长沙
客运段发布的详细通报而淡去，
反而引发了更多的讨论。舆论焦
点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乘客是
否可以砸窗通风？砸窗的乘客是
否应该受到批评教育？

财新网此前报道，有业内观
点认为，铁路部门不应对该砸窗
男子进行批评教育，理由系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二条中规定：因紧急避
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
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由自然
原因引起，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不
过，前述条文亦规定，如果紧急避
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超过必要限
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紧急避险
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部分法律界人士指出，刑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紧急避险行为
不负刑事责任，乘客在健康受威
胁时的合理自救应得到理解。

对此，《新京报》评论道，当

前，铁路事故的应急救援确实有
法可依，有规可循。但是，无论是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
处理条例》，还是《铁路交通事故
调查处理规则》，对既无人员伤亡
也无重大财产损失的一般事故，
尤其是较轻类型的事故，仍然缺
乏足够的关照。

律师详解紧急避险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

建表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
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
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较小的另一
方的合法利益，以保护较大的合
法权益的行为。列车停车 3个小
时，且未开空调，车厢内酷热难
耐，如果事发地点处于全天高温
时段，列车通风条件有限，多人在
狭窄空间内易发生中暑等风险，
乘客除了砸窗之外，没有其他更
好的办法来缓解闷热、保障自身
安全，那么可以认为其行为是不
得已而采取的，符合紧急避险的
限制条件。

若铁路部门已采取合理措施
尝试修复空调、提供饮水、开放其
他车厢通风等，酷热情形已经有
所改善的，乘客仍然砸破车窗的
有可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八百二十条规
定，承运人迟延运输或者有其他
不能正常运输情形的，应当及时

告知和提醒旅客采取必要的安置
措施，并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
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由此造成
旅客损失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但是不可归责于承运人
的除外。

此次事故是由于货物列车侵
线停车而导致的延误，货物列车
方存在过错，货物列车所属的铁
路运输企业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天眼查 APP 显示，K
1373 次列车涉事公司浙江金温
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曾因人身损害
责任纠纷等被起诉。

□林诗妍敖银雪吴陈幸子
廖艳瞿王烨等

综编自《南方都市报》、
潇湘晨报网、新华网、

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新京报》、
中国交通广播、大象新闻
7月 3日、4日、5日、6日

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移动
端APP正式上线

据国家档案局消息，2025 年 7 月 6
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移动端
APP（以下简称“档案查询 APP”）正式上
线。档案查询 APP功能实用，操作简洁，
用户通过手机完成实名注册即可查档，
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电子邮件接收、快
递邮寄（邮资自理）、到就近档案馆现场
领取等方式获得查档结果。

央视网 7月 6日

北京：个人转租住房 10套及以上
拟纳入监管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市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规范个人
开展住房转租活动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通知》），7月 3日起面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拟明确，个人在北
京市转租非同一套（间）住房达到 10套
（间）及以上的，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并向住建（房管）部门备案。同时细化
了具体的转租套（间）数计算认定标准及
从事住宿、民宿等经营活动的例外情形。

□赖志凯
《工人日报》7月 4日

抖音：未满 16周岁未成年人禁止
出镜直播

7 月 8 日，抖音发布“护苗”主题公
告，介绍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各
项举措。抖音严禁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
低俗话术、图片或视频，发现涉嫌违法行
为，立即上报公安机关。2025年上半年清
理不当利用未成年人形象谋取经济利益
的违规内容 32万条，无限期回收直播权
限 372个，对 2.7万个账号进行清理违规
增长粉丝、限制商业变现功能、封禁账号
等不同梯度的处罚。抖音严格禁止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出镜直播，年满 16周
岁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开播，需征得
其父母或监护人书面同意。对违反该规
范实施上述行为的，平台将依法依规回
收其账号直播权限。2025年至今，已回收
8441个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直播
权限。

□马亮
上游新闻 7月 8日

三未成年人强取他人财物获刑

7月 2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 3 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入库案例，涉及生命权纠纷、
寻衅滋事、服务合同纠纷等案
情。记者注意到，在李某甲、李
某乙、王某某寻衅滋事案中，
最高法释法明确了未成年人
多次强取其他未成年人少量
财物行为的定性：一般不宜以
抢劫罪定罪处罚，可以寻衅滋
事罪定罪处罚。

案情显示，2011 年 9 月，
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王某
某等人强拿硬要他人钱财 7
起，得赃款 158.50 元；其中李
某甲、李某乙参与作案 7起，
得赃款 158.50元；王某某参与
作案 5起，得赃款 76.50元。破
案后追回赃款 57元已退归被
害人，其余均已挥霍。

甘肃省合水县人民法院
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作出刑
事判决：一、被告人李某甲犯
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二、被告人李某乙犯寻衅
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被告人王某某犯寻衅滋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
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
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经查，被告人李某甲、李
某乙、王某某均系已满 16周
岁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从其所使用的暴力、威胁手段
的强度看，三被告人共作案 7
次，其中有 2 次采用持凶器
（匕首）威逼的方式作案，其
余几次均未持凶器，而采用
威胁、恐吓，或采用拳打脚踢
的方式作案，均未造成被害
人人身伤害后果，可以认定
为轻微暴力 ; 从强抢的数额
看，三被告人 7次作案累计强
抢 158.5 元，数额较小，可以
认定为强抢少量财物。法院
生效裁判认为：对被告人李某
甲、李某乙、王某某不宜以抢
劫罪定罪处罚。
“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

王某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
罪。”法院生效裁判指出，从主
观方面看，三被告人具有寻衅

动机。从作案时间、地点看，本
案 7 次作案有 3 次发生在白
天，7次作案均发生在校园周
边，且有 4次选择在同一地点
作案;从作案对象看，7次作案
对象均为在校未成年学生，其
中 5 次作案对象是同一中学
的学生，被害人的未成年学生
身份意味着其不可能携带数
额较大的财物；从客观行为表
现看，被告人强抢陈某某时在
未搜到财物后，还对陈某某拳
打脚踢后才离开现场。以上均
反映出被告人并非以非法占
有财物为唯一目的，而具有以
大欺小、以强凌弱、寻求精神
刺激、逞强耍横的寻衅动机。
从客观方面看，被告人李某
甲、李某乙均 7 次实施、被告
人王某某 5 次实施向其他未
成年人强拿硬要财物的行为，
严重扰乱了校园周边的社会
秩序，属于寻衅滋事“情节严
重”的情形，应以寻衅滋事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案李某
丙参与作案 1次，同案杜某某

参与作案 2次，二人寻衅滋事
行为均不足 3 次，尚不属于
“情节严重”，故按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
甲、李某乙、王某某为寻求精
神刺激，采用暴力、胁迫等方
法，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多次
强拿硬要学生钱财，其行为均
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三被
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
用相当，且犯罪时均不满 18
周岁，均予以从轻处罚。

最高法在裁判要旨中阐
述表示，第一，未成年人强拿
硬要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属
于“轻微暴力”，可以从其实施
暴力的方式、强度，以及是否
造成被害人身体伤害后果来
分析判断，并应注意与成年人
相区分。未成年人持刀强抢
的，要结合其是否实际动刀伤
人，是否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
上或其他危害后果，综合认定
是否属于“轻微暴力”。

第二，未成年人强拿硬要

的他人财物是否属于“少量
财物”，可以参考盗窃罪数额
较大的标准，以 1000元以下
的财物为标准。但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4条的规定，强拿硬要他人
财物 1000元以上，符合寻衅
滋事罪特征的，亦认定为寻衅
滋事罪。

第三，未成年人强拿硬要
他人少量财物，符合寻衅滋事
案件解释第 4条规定的“情节
严重”的情形的，依法认定为
寻衅滋事罪。在审理此类案件
时，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
施强拿硬要行为的次数、手
段、危害后果，是否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是否认罪悔罪以及
是否积极退赃等因素，准确把
握其行为是否属于“情节显著
轻微危害不大，可不认为是犯
罪”的情形。

□林平文思霁
澎湃新闻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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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更多的讨论

法度

资讯

独角兽 +

姻延伸阅读

网络视频截图

根据《铁路旅客乘车安全须
知》，情况紧急必须撤离车厢时，
可按下或拉下车厢两端门上方
的紧急停车按钮或把手，并可在
列车停稳后使用紧急破窗锤击
碎车厢逃生窗玻璃撤离。

□项楠孙俊
央广网 7月 3日

铁路旅客乘车安全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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